
杭州财税咨询注册公司代理记账
将分公司转让给其他无关联公司，用哪种方式企业税负低？

产品名称 杭州财税咨询注册公司代理记账 将分公司转让
给其他无关联公司，用哪种方式企业税负低？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好又快财税:GOOD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法人股东股权转让需缴纳
企业所得税（属于投资收益计入利润总额，25%）和印花税
（按“股权转让书据”0.5‰），这个法人股东就是指企业。

企业股权转让和个人股权转让的转让价格的确定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都可
以协商确定价格，但是个人股权转让价格
原则上不能明显偏低，但是有例外情况，关于这个话题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忘了的朋友可以翻看下前面
讲的内容。

那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在于企业股权转让明确规定了转让价格的核定方法，个人股权转让是没有明确
规定转让价格的核定方法的。那企业股权的转让价格有哪些核定方法呢？

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除了对国有股权的转让估价作了限制性规定外，对于普通股权转让价格的确
定并未作具体的规定。在实践中，普通股权的转让价格通常由以下几种方式确定：

1、当事人自由协商确定，即股权转让时，股权转让价款由转让方与受让方自由协商确定，可称为“协商
价法”。

2、以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出资额为股权转让价格。可称为“出资额法”。

3、以公司净资产额为标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可称为“净资产价法”。

4、以审计、评估的价格作为依据计算股权转让价格，可称为“评估价法”。



5、以拍卖价、变卖价为股权转让价格。

如果你公司有股权需要转让，可以参考上面的几种方法来核定价格并签订转让协议。顺便啰嗦一句，个
人股权转让也是要签订转让协议的。

如果你对上面的5种方法有不明白的地方，同样也是留言给我，我会在留言中及时回复你的。

接下来你们是不是想知道企业股权转让如何筹划，才可以少缴纳点儿税呢？财叔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共有如下几种方式可供你们选择，部分方案以案例形式展示给你们看看筹划前和筹划后的效果。内容有
点多，希望你们能够耐心看下去，相信会有很多收获的。

案例：假定A公司投资M公司的初始投资成本为7000万元，占M公司股份的70%，B公司出资3000万元占M
公司的30%股份， A公司准备将其持有股份全部转让给自然人C。自然人C持有N公司股权。截止股权转
让前，M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6000万元，盈余公积为5000万元。2021年A公司将其股份作价14000万元全部
转让给自然人C。

第一种方案：直接转让股权

A公司股权转让所得=14000-7000=7000万元

应缴企业所得税=7000万×25%=1750万元

特别说明：A公司在M公司享有的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份额不能直接扣减。

第二种方案：先分红后转让

M公司先分红，A公司根据持股比例可以分得6000×70%=4200万元

分红后A公司股权转让收入是14000万元-4200万元=9800万元

A公司分得股息红利4200万元免税

股权转让所得=9800-7000=2800万元

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2800×25%=700万元

比较起第一种方案来，少缴税1750-700=1050万元

第三种方案：先分红，然后盈余公积转增资本，再转让

M公司先分红，分红后A公司股权转让收入是9800万元，由于盈余公积无法分红，可以采取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的方式，增加股权的计税基础从而降低税负。

《公司法》167条规定，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
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因此M公司的盈余公积5000万元，恰恰是注册资
本1亿元的50%。

《公司法》169条规定，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



%。

因此，M公司可以2500万元盈余公积转增资本，转股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25亿元，其中A公司的投
资成本变为7000+2500×70%=8750万元

因此，A公司股权转让所得=9800-8750=1050（万元），应缴企业所得税=1050×25%=262.5万元

比较起第一种方案来，少缴税1750-262.5=1487.5万元，比较起第二种方案，少缴税700-262.5=437.5万元

第四种方案：先撤资，后增资

A公司和B公司达成协议，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先从M公司撤出70%的出资，获得15000万的补偿，然后
再由自然人C和M公司签订增资协议，规定由C出资15000元，占M公司70%的股权。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34号公告，A公司获得的17000万元补偿，其中7000万元算投资资本的收回，
不交企业所得税，按撤资比例70%应享有的M公司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份额（6000+5000）*70%=7700
万应确认为股息所得，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余部分15000-7000-7700=300万应确认为股权转让所得，应
交企业所得税300*25%=75万元。而C的出资行为除了增资印花税外不涉及其他税种。

第五种方案（财税合规后）：清算性股利（第三种方案的极端化）

如果A是B公司的关联方，B公司同意不参加分红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清算性股利。

根据《公司法》35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
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
资的除外。即，一般情况下，按照持股比例分红，但是全体股东也可以约定分红。

因此，M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约定A公司可以优先分红，公司章程规定，A公司可以优先分红，直至5000
万元为止，以后公司取得利润，B公司再进行分红。因为公司有股息红利5000万元，因此约定A公司可以
全部分走，A公司分红5000万元后，股权转让价格变为14000-5000=9000万元，再将2500万元盈余公积再转
增资本，转增后A公司的投资成本变为7000+2500×70%=8750万元

因此，A公司股权转让所得=9000-8750=250（万元），应缴企业所得税=250×25%=62.5（万元）。

比较起第一种方案节税1750-62.5=1687.5万元，比较起第二种方案节税700-62.5=637.5万元，比较起第三种
方案节税262.5-62.5=200万元，比较起第四种方案节税75-62.5=12.5万元。

第六种方案：延迟纳税义务时间

国税函【2010】79号文件规定：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
收入的实现。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

国家税务总局2010年19号公告规定：企业取得财产（包括各类资产、股权、债权等）转让收入、债务重
组收入、接受捐赠收入、无法偿付的应付款收入等，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非货币形式体现，除另有
规定外，均应一次性计入确认收入的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可以看出，对于股权转让，税法注重转让的法律形式，在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才发生纳税义务。所以在
股权转让款分期收取的情况下，企业可以约定收到全部或绝大部分股权转让款方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这



样可以延迟缴纳企业所得税。虽然总纳税额并不减少，但是资金的使用价值是个不得不考虑的方面，尤
其对于现金流紧张的企业。

第七种方案：以股权进行投资

财税[2014]116号《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第一条 居民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可在不超过5年期限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
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所以如果A公司转让股权后本就打算投资自然人C目前投资的N公司，那么可以采取以持有的M公司的股
权入股N公司。虽然也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可以分5年平均缴纳。

第八种方案：变更被转让公司注册地，争取税收优惠或补贴

为了招商引资，发展地区经济，国家及地方层面都出台了一系列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多数经济开发
区都出台了财政返还政策。各地出台的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返还政策，实际上是降低了实际的
税负率。

企业股权转让比较复杂，上面所展示的内容有些不是很好理解，你们可以根据自己公司的实际情况选择
合适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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